附件2
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（格式）
（2016 年度）
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法院
	单位负责人：刘新文

	年末职工人数： 63 人
（人员编制：69 人）
	年末资产总额：2147.18  万元；
负债总额：0 万元

	年度预算收支情况

	1.年初预算资金 834.59 万元。

2.单位年度总收入2099.38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1871.74万元，其他收入227.64万元（占比10%以上需列出具体项目和金额）。

3.单位年度总支出2344.18万元，其中：项目支出482.2万元，基本支出1861.98万元，人员支出1180.3万元，公用经费支出    681.7万元，比上年增 217.11万元，三公经费36.9万元，比上年减47.1万元，公车购置和维护费28.9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7.86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

4.单位基建维修支出186.43万元,其中：房屋维修费24.51万元；消防工程款100.5万元；数字法庭建设61.42万元。


	年度支出情况分析说明（重点说明贯彻落实厉行节约、严控“三公经费”、降低一般运行经费、加强项目支出管理等方面的成绩、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）
	本年单位通过贯彻执行厉行节约，颜控支出，本年度一般运行经费681.7万元，“三公经费”支出36.9万元，其中公务购置和维护费28.96万元，公务接待费7.86万元，出国经费0万元。全年项目支出482.2万元，为办案支出。

	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（党委政府下达的年度工作任务及本部门发展规划实施情况，描述年度内单位使用财政资金达到的产出和效果）
	2016年，我院在区委正确领导、区人大有力监督及区政府、区政协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，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，紧紧围绕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总目标，坚持“司法为民、公正司法”工作主线，忠实履行司法审判职责，为全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司法服务和保障。全年共受理各类案件3328件，结案2894件，结案率86.96%，实现了“五个百分百”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率100%、赔偿到位率 100%、裁判文书上网率100%、人民陪审员参审率100%、审限内结案率100%）的优质司法绩效。


	审核意见
	归口管理股室意见：（盖章）
	绩效管理股意见：（盖章）


填报人：吴娟     联系电话：28307937         填报日期：2017年5月18日

 
—

